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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為確保有關計劃有效運作，馬會董事局可不時視乎需要而從本會資

金中墊支款項。在此情況下墊支的款項，須從其後對基金的供款中

扣回償付。  
   
171.  馬會董事局須存備一份紀錄，列明所有申請援助的個案和對基金供

款及從基金支款的數額，並須擬備一份截至上一馬季結束時止的詳

細報賬表，經特許會計師審核之後，提交本會會員週年大會省覽。  
  
172.  馬會董事局獲授權接受和管理對基金的遺贈及捐款。  

 
騎師及見習騎師意外保險計劃  

 
173.  (1)  馬會董事局須於每一馬季為每一名持牌騎師及見習騎師繳交

一份保險單的保費，藉以為受保騎師或見習騎師在馬會董事

局管制的馬場內進行的賽事或操練中執行策騎職務時，一旦

發生意外，導致死亡或永久完全傷殘時，提供港幣二百萬元

的賠償，又或導致永久部分傷殘時，提供 高達港幣二百萬

元的賠償。  

 (2)  有關保險單乃由騎師或見習騎師與保險公司訂立，而每名騎

師或見習騎師或其代表均須自行負責依據保險計劃進行索

償。  

 (3)  騎師或見習騎師有責任按指定保險公司的要求，填寫投保申

請表（如有者），以及不時提供保險公司所需的補充或額外資

料。騎師或見習騎師填寫投保申請表或提供額外資料時，須

自行對其準確性負上全責，假如該份保險單因漏報資料或提

供錯誤資料而引致無效、可告失效或影響賠償申請，從而引

致索償被拒絕時，騎師或見習騎師均不得向馬會董事局索

償。  

 (4)  騎師及見習騎師有責任按照保險公司不時提出的要求，接受

健康檢驗。騎師或見習騎師若未能通過此等健康檢驗，馬會

董事局將毋須履行其須遵照本規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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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騎師及見習騎師須自行負責遵守及履行保險單的條件及細

則，馬會董事局將毋須因騎師或見習騎師未有遵守其保險單

的任何條件及細則以致對他根據保險單所享有的權利構成不

良影響，而對該騎師或見習騎師負上責任。  

 (6)  騎師及見習騎師可與該保險公司或他們所選擇的任何其他保

險公司，私下安排將保險範圍擴大或增購任何額外保險，但

他們須自行負責繳交額外保費及遵守保險公司的任何其他特

別規定。  
   
174.  馬會董事局可不時增加每名持牌騎師或見習騎師的 高保險金額，

亦可不時減少有關保險單所提供的 高保險金額，但馬會董事局不

可於投保期內將該保險金額減少，並須於投保期屆滿 少四個月

前，通知每名騎師及見習騎師他們有意在下一投保期內，減少按照

保險單而須賠付的保險金額。  

 

違禁行為 

 

175.  任何人士如被裁定曾作出或促使或引致任何人士作出下列任何違禁

行為，均可宣佈為被取消資格人士。遇有任何訂明的違禁行為牽涉

一匹馬，馬會董事局或馬會董事可根據他們各自的權力，著令該駒

停賽或取消該駒的出賽資格，或發出任何其他有關該駒的指令：— 

 

(1) 在肌肉骨骼結構上對皮膚進行熱灼治療，以產生抗刺激作

用。 

(2) 使用一種物質以令皮膚及下層組織出現囊泡。 

(3) 對任何一匹馬使用、施用或進行任何涉及基因編輯或基因組

編輯的治療、方法或程序。  

 

 

 


